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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丛书：消防产品监督管理工作实务指南》以消防、产品、监管、监督
管理为工作实务。

　　《中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丛书：消防产品监督管理工作实务指南》将作为规范公安民警执法业
务工作的指导性用书，以各业务部门的执法职责范围为基础，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
安部关于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为依据，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针对一线民警遇到的疑难问
题以及执法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结合执法办案中的典型案例，重点对执法依据、操作程序、法律
文书等进行讲解。

　　愿《中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丛书：消防产品监督管理工作实务指南》成为广大公安民警规范执
法的“良师益友”，为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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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
而拒绝执行，因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消防管理法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构成本罪，在客观上必须具有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的前置行为，且行为人具有拒绝
执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作出的责令改正的行为。
　　（3）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实践中多为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中对消防工作负有直
接责任的人员，如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人员及涉及改正措施过
程的其他有关人员。
需要指出的是，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和严重后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如果不是实施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负责人，就算不上“责任”人员；如果负责人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和严重后果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就不可能对犯罪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因此，具体个案中承担直接责任的人员既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多人。
　　（4）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可以是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消防安全的严重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未
预见，致使危害防火安全的严重后果发生，也可以是行为人已经预见自己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消防安全的严重后果，由于轻信能够
避免，结果发生了危害消防安全的严重后果。
　　3．消防责任事故罪的刑罚　　根据《刑法》第139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含义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较大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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